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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驗收程序 
                                     中華民國 65年  9月 14日發布(營建處主辦)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14日修正(營建處主辦) 
 

一、本公司工程驗收程序(以下簡稱本程序)依政府採購法及其施行細則與相關子法、本

公司「工程財物勞務採購暨財物變賣會計監辦工作須知」(以下簡稱會計監辦須知)、

「工程處理要點」、「工程採購權責金額彙總表」(以下簡稱採購權責金額表)有關

規定訂定。 

二、本程序適用於本公司工程之驗收，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工程驗收悉依本程序辦理。 

三、各單位辦理工程驗收(包括分項工程驗收)，依採購權責金額表規定辦理。 

本程序之公告金額及查核金額，依採購法令規定；權責金額，依採購權責金額表規

定；一定金額，則依會計監辦須知規定。 

(一)工程竣工驗收： 

1.主驗單位：  

(1)承辦單位權責金額內之工程驗收，其設有專責驗收、檢驗或品質部門者，應由

權責主管指派該部門人員主驗，其未設有前述部門者，由權責主管指派非承辦

該工程之適當人員主驗。採購單位承辦人不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外包技術

人力支援人員（簡稱 AE人員）不得為主驗人。 

(2)超過承辦單位權責金額之工程驗收，應依採購權責金額表規定，通知驗收單位

指派主驗人員辦理驗收。 

2.監驗單位：  

(1)上級機關監辦：依「經濟部與本公司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比價、議

價、決標及驗收派員監辦分工授權原則」，屬經濟部權責監辦案件，應檢送相

關文件通知材料處彙送經濟部監辦。 

(2)上級機關授權本公司監辦：          

①一定金額以上之工程，驗收文件內「上級機關監辦欄」應載明授權依據，填寫

「符合經濟部與本公司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派員監辦分工授權原則第二點第

（）款授權本公司監辦」。  

②查核金額以上未達一定金額之工程，經濟部授權本公司自行監辦，驗收文件內

「上級機關監辦欄」應依會計監辦須知規定，載明授權文號依據。 

(3)會計單位監辦：依本公司會計監辦須知規定辦理。 

(4)有關單位監辦：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應通知採購單位之政風部門派員監辦，未

設政風部門之單位，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辦理；未

達公告金額而在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之工程，有關單位派員監辦與否，另依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規定辦理。未達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

工程，得不通知有關單位派員監辦。 

3.會驗單位：凡有使用單位或接管單位者，工程驗收時，應邀其派員會驗。使用單

位或接管單位尚未成立時，應邀其主管處派員會驗。 

4.協驗單位： 

(1)得為設計、承辦或委外之監造單位。工程驗收時，承辦單位及監造單位(委外監

造時)應派員協助驗收，必要時並請設計單位派員協助。 

(2)超過承辦單位權責金額之工程驗收，應加派檢驗或品質部門人員協驗。 

(二)分項工程驗收： 

1.工程訂有分項、分期或分區完成期限，或工程如有一部分完成致本公司認為有必

要先行使用，或已履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虞者，應先就該部分辦理驗收(配電工

程依「配電外線、管路工程先行使用部分之分段查驗作業規定」辦理)，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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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前款規定，通知主驗、監驗、會驗及協驗單位派員辦理分項工程驗收，並留

存紀錄，作為總驗收時之依據。 

2.承辦單位辦理工程之分項工程驗收時，應備妥「分項工程驗收資料表」(表一)及

竣工圖表，免填結算驗收證明書。如契約規定依實作數量計價者，應提送結算明

細表及分項工程實作數量計算書，分項工程實作數量計算書由承包廠商提出，經

承辦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員核章；遇有特殊情況，該分項工程範圍如與下一分項

工程難以劃分清楚時，其結算明細表及分項工程實作數量計算書可併入下一分項

工程內提送。 

3.如分項工程竣工期限之訂定目的係為查證某特定目標或進度是否如期完成，且於

工程承攬契約特訂條款內有明確說明者，其竣工圖表及結算資料，可俟全部工程

竣工時併辦。 

4.第二目之各項資料，供作總驗收之依據。 

5.當最後一個分項工程竣工時，其他分項工程已初驗合格但尚未辦妥驗收者，可併

於總驗收辦理。 

四、驗收前之準備工作： 

(一)承辦單位：提送工程驗收通知單前，應確認下列各目事項均已辦妥，除有特別原

因，陳權責主管核定者外，否則驗收單位應不予驗收： 

1.工程竣工報告表：工程或分項工程竣工，承包廠商應於工程竣工當日提出「工程

竣工報告表」通知監造單位(委外監造時)及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於收到竣工報告

表之日起七日內會同監造單位(委外監造時)及承包廠商，依據承攬契約、圖說或

貨樣核對竣工之項目及數量，以確定是否竣工。經確定竣工者，應即在「工程竣

工報告表」核章。 

2.工程竣工圖表及結算資料： 

(1)分項工程驗收圖表種類及份數表（表二） 

(2)工程竣工驗收圖表種類及份數表（表三） 

(3)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表四）：依規定填具「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並由承

辦單位主管核章。但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印章暫時免蓋，並依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工程企字第 10200166820號函之規定，由承包廠商提報工程主要內容

頁之「工程概述」、「工程主要工項內容及實作數量」及「備註」欄位所需之資

料。屬分項工程者，則填具「分項工程驗收資料表」。 

(4)結算明細表（表五）：依規定填具「結算明細表」，由承辦單位主管核章。但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印章暫時免蓋。 

(5)供借機具材料清單（表六）：依「供借機具材料清單」之格式填具。 

(6)供給器材清單（表七）：依「供給器材清單」之格式填具。 

(7)工程實作數量計算書（封面格式如表八）：凡依實作數量計價結算之項目，應

由承包廠商編製工程實作數量計算書，並依承攬契約用印及由有關專任工程人

員（如承包廠商為土木包工業則為工地負責人）簽認後提出，經承辦單位主管

或其授權人員核章(如有委外監造者，應先送監造單位審核)，數量計算之依據

以竣工圖所示尺寸為準，竣工圖無法表示者，以承攬契約或工程檢驗表所列內

容、規範及數量為準。 

(8)竣工圖： 

①以設計圖作為竣工圖：須與竣工形質符合，如有變更設計，應事先送請原設計

單位或授權設計單位修改設計圖後，在底圖或在第二原圖上加註竣工圖字樣或

在藍圖上加蓋竣工圖戳記，均須承辦單位主管簽認。以藍圖加蓋竣工圖戳記如

與「竣工圖目錄」(表九)一併裝訂成冊並蓋騎縫章者，承辦單位主管得免在藍

圖上逐張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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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加繪收方圖：按實作數量收方計價之項目，依承攬契約圖說之規定繪製，作為

工程實作數量計算書之附件。但較重要者仍可作為竣工圖。 

③以承包廠商圖樣作為竣工圖：以承包廠商送審且經審查認可圖樣作為竣工圖

時，依(8)之○1 規定辦理。如以製造廠家提送審查且經審查認可型錄為竣工圖，

承包廠商應將蓋有審查認可戳章之型錄裝訂成冊，數量過多時，承包廠商應製

作審查認可型錄一覽表一併送承辦單位，承辦單位得免於每頁之審查認可型錄

蓋竣工圖戳記。 

④竣工圖圖樣袋袋面上，應附「竣工圖目錄」。 

(9)工作天統計表（表十）：  

①凡以工作天計算工期之工程，均應填具「工作天統計表」，並逐日按實記錄施

工場所之天候。 

②工作天統計表應由承辦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員簽章並應經承包廠商之簽認。 

③工作天認定應依承攬契約有關規定辦理。 

(10)工期統計表（表十一）：工期之計算應依承攬契約有關規定辦理。 

3.下列各資料應於驗收前依序整理備妥，留存工地備查，必要時得事先送主驗人員

查對，以加速驗收時效(工程有初驗者，應於初驗前辦妥)： 

(1)工程開工報告表 

(2)施工日誌及監造報表：施工日誌及監造報表分別由承包廠商及承辦單位依上級

機關最新規定填具核章。 

(3)各項檢驗紀錄：凡承攬契約圖說規定有品質、尺寸及相關位置之數據均應經檢

驗，並留完整紀錄。 

(4)試驗報告：承包廠商應提供器材之特性試驗、竣工試驗、效率試驗等資料及認

定合格之紀錄。 

4.工務案件及其他相關資料：承辦單位在報請驗收之前應辦妥下列各工務手續，並

檢查有無遺漏及是否均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及承攬契約辦理(工程有初驗者，應

於初驗前辦妥)： 

(1)契約變更(含實作實算價金變更)案。 

(2)延期案。 

(3)其他相關資料。 

5.工程初驗合格紀錄： 

(1)監造單位(委外監造時)及承辦單位應於工程竣工後七日內，將竣工圖表、結算

明細表及承攬契約規定之其他資料送請承辦單位各級主管審核，除情形特殊，

簽報承辦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外，應於收受全部資料之日起三十日內

派員辦理工程初驗。 

(2)辦理工程初驗應將初驗結果當場作成「工程初驗紀錄」(表十二)，由參與初驗

全體人員簽認，如有缺點時應限期(依承攬契約規定，承攬契約未規定時以不

超過三十日為原則)改善，完成後再行辦理初驗之複驗。 

(3)工程驗收報驗時應依承攬契約規定辦理，檢附初驗合格紀錄(含實作數量計算書

核算)，承攬契約未規定時，驗收金額(若為分項工程驗收，其認定金額為預估

之契約全部總結算金額)達查核金額二分之ㄧ者(報帳單位)或達查核金額四分

之一者(報銷單位)均應檢附。 

6.工程驗收通知單(表十三)： 

(1)需辦理工程初驗者，初驗合格後，應於二十日內辦理驗收。無需辦理初驗者，

應於接獲承包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三十日內辦理；其有特殊

事由無法依限辦理者，應簽報承辦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延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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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辦單位應填具「工程驗收通知單」，載明驗收起訖時間後，分邀主驗、會驗、

協驗及相關監驗單位，並依會計監辦須知規定，上「採購監辦管理資訊子系統」

填報，邀請會計單位。但本公司認為有必要先行使用或已履約之部分有減損滅

失之虞者，其分項工程驗收得免報請使用單位及接管單位派員會驗。工程驗收

通知單及監驗通知單應於指定驗收日期三個工作天前送達各參與驗收單位。竣

工圖表、結算資料及初驗合格紀錄應一併送主驗及監驗單位。但竣工圖免送監

驗單位。 

7.通知承包廠商：承辦單位於報請驗收之前，應通知承包廠商在指定之驗收時間前

到達集合地點參加驗收工作，並在驗收前督促承包廠商辦妥驗收準備工作。 

8.檢測儀器、工具之準備：承辦單位應檢點並校正測量儀器、儀表及工具，檢視現

場梯架通道等設施以備驗收。 

9.承辦單位代表：承辦單位應指派現場檢驗員負責聯繫工作及參加驗收工作以備查

詢，該等人員因事不克到場，其代理人之指派，應以了解工程實況者為限。 

(二)主驗單位： 

1.主驗單位收到工程驗收通知單後，應先向承辦單位確認前款各目事項已全部辦妥

後，再指派適當人員主驗。 

2.主驗人奉派後，應即查閱下列資料，以了解工程內容，主驗人查閱資料結果，如

有未明及疑問之處，驗收時應詢問承辦單位及查證： 

(1)工程承攬契約。 

(2)竣工圖表及結算資料。 

(3)初驗紀錄。 

(4)其他承辦單位提送之資料。 

3.主驗人如自行攜帶量測儀器赴現場驗收時，應事先校正準確。 

4.主驗人應於約定時間到達集合地點。 

(三)監驗單位：依政府採購法及監驗單位內部作業程序辦理。 

(四)會驗單位： 

1.會驗單位於收到工程驗收通知單後，應儘速核派與工程有關之人員參加會驗。 

2.會驗人應於約定時間到達集合地點。 

五、驗收作業： 

(一)參與驗收人員到場執行工作： 

1.參與驗收人員應於約定時間到達集合地點，驗收時如已超過指定時間，而主驗人

及承辦單位代表已到，雖有其他部分參與驗收人員仍未到齊，已到達人員可先執

行驗收工作。 

2.工程驗收紀錄應俟參與驗收人員到齊後協同撰寫簽認。 

3.下列情形，得由承辦單位備具書面憑證採書面驗收，免辦理現場查驗： 

(1)小額採購。 

(2)分項工程驗收，其驗收金額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 

(3)經政府機關或公正第三人查驗，並有相關品質或數量之證明文書者。 

(4)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4.前目(2)之情形於各分項工程或全部驗收完成後，應將各分項工程驗收結果彙總填

具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二)主驗人工作： 

1.資料查閱：主驗人到達現場後應繼續查閱下列資料是否與契約圖說相符，如有未

明或遺漏之處，應在工地詢明，主辦檢驗人員應據實答覆不得拒絕或推諉，必要

時，主驗人得要求承辦單位澄清或補辦。該等澄清或補辦事項，歸責為乙方(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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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廠商)者應訂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三十日為原則，超過者按契約罰則處理。情

形特殊者應專案簽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並會驗收、監驗單位：  

(1)前點第一款第二目之(1)至(10)所定之各項資料。 

(2)施工檢驗、試驗資料。 

(3)各項工務文件(如前點第一款第四目所列有關文件)。 

(4)施工保固書、材料品質保證書等。 

2.現場驗收： 

(1)主驗人員驗收時，以承攬契約圖說為依據，除依承攬契約規定應全數檢驗者外，

在時間、環境及能力範圍內，抽核其數據，檢驗其品質或試驗其性能，並就該

工程露出面儘量抽測其尺寸、位置。對於隱蔽部分，於必要時拆開檢驗。其拆

除、修復或化驗費用之負擔，依承攬契約規定。承攬契約未規定者，拆驗或化

驗結果與規定不符，該費用由承包廠商負擔；與規定相符，該費用由本公司負

擔。 

(2)主驗人對驗收時所發現之各項不符承攬契約及竣工圖表之處，應詳加記錄，其

不符合而妨害使用或危及安全者，應拆換重做處理；其不符合但不妨害使用及

不危及工程安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承攬契約預定效用，經承辦單位檢

討不必拆換或拆換有困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其在查核金額以上之工

程，減價金額在契約金額三分之一以上者，應報經濟部核准；減價金額未達契

約金額三分之一者，由採購案件之原底價核定層級主管核定；依政府採購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不訂底價者，由原成案核定層級主管核定，最高至主管副總經

理；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應經承辦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其減價計算

方式，依承攬契約規定。承攬契約未規定者，得就不符項目，依承攬契約價金、

市價、額外費用、所受損害或懲罰性違約金等，計算減價金額。 

(3)工程驗收結果與承攬契約規定不符部分，如以更換重做或補修改善方式處理以

達原設計規定者，主驗人應填具「工程補修通知單」(表十四)，逐項填列，由

主驗人、監驗人、會驗人、協驗人及承包廠商簽認之。補修期限依承攬契約規

定，承攬契約未規定時自驗收後起最長以不超過三十日為原則，並由主驗人視

工作量決定補修期限。 

(4)工程補修通知單所列更換、重做或補修改善事項之複驗，如屬複雜重要者，應

於工程驗收紀錄上列明由原參與驗收人員複驗，複驗程序與驗收同；情節較輕

者，得委託會驗單位或承辦單位之檢驗或品質部門辦理複驗。但複驗人員以受

委託單位之原參與驗收人員為原則。 

(5)驗收時應將驗收結果及協議事項當場作成「工程驗收紀錄」(表十五)，由參加

驗收人員全體簽認之。驗收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1 工程案號。 

○2 驗收標的之名稱及數量。 

○3 承包廠商名稱。 

○4 履約期限。 

○5 完成履約日期。 

○6 驗收日期。 

○7 驗收結果。 

○8 與承攬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 

○9 其他必要事項。 

(三)監驗人工作：監視驗收程序。  

(四)承辦單位代表工作： 

1.協助辦理驗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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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督促承包廠商以人力、器具協助主驗人各種查驗工作。  

3.提供驗收所需查證之各種資料，並負責解釋，不得推諉。如提供資料不確實或不

完整，其後果由承辦單位代表獨負全責。 

(五)會驗人、協驗人工作：協助主驗人辦理驗收工作。 

(六)共同遵守事項： 

1.參與驗收人員不得推翻經權責主管與承包廠商間之正式協議(但以合於規定程序

及以書面報准者為限)。 

2.參與驗收人員僅能以承攬契約規定範圍內之數量及品質標準驗收，不得有承攬契

約範圍以外之要求。 

3.承包廠商及本公司全體參與驗收人員均應於工程驗收紀錄及補修通知單上簽字。

如參與驗收人員個人認為工程驗收紀錄驗收之結果及協議事項與其意見相左，可

於工程驗收紀錄協議事項之後，加註意見並簽字；本公司參與驗收人員如為外包

技術人力支援人員（簡稱 AE人員），則其主管亦應簽字。 

4.承包廠商於驗收紀錄上拒絕簽字時，驗收後承辦單位應將驗收紀錄備文，以存證

信函寄承包廠商。 

5.驗收時發生之各項疑難問題應儘量由參與驗收人員當場協調解決，必要時得請承

辦單位主管參與澄清協調並做成紀錄。 

6.工程驗收紀錄及補修通知單正本簽名一份，供報帳憑證用，其餘參與驗收人員若

需要者得採影本。 

六、驗收後之工作： 

(一)主驗人：  

1.主驗人於驗收(含分項工程)後應即填寫「工程驗收報告書」(表十六)，送陳各級

主管核閱並追蹤辦理。如有前點第六款第三目情況發生時，並應陳報主管裁奪。 

2.主驗人於驗收後，應儘速核算竣工圖表內所列之數量。 

3.依實作數量計價之工程，其實作數量計算書(含本公司按實供給器材之實作數量)

得依下列原則核算： 

(1)驗收金額在查核金額以下之工程採逐項全面核算。  

(2)驗收金額在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可採逐項全面核算，或抽取部分工作(工程)項

目予以詳細核算或做概估式核算，或在受抽核之工作(工程)項目中再選擇某些

部位予以詳細核算等，由主驗人依其當時之工作量負荷、該工程之結案時限，

並視核算內容之重要性、複雜性、計價性與準確性需要斟酌決定，公正並把握

重點以達成抽核目的，抽核原則及範圍並由主驗人載於驗收報告書中陳核。 

(3)未抽核部分仍應由承辦單位自行負責。 

(4)工程實作數量計算書如有錯誤矛盾之處，應通知承辦單位更正或補送資料。 

4.實作數量經核算無誤及驗收紀錄內之澄清待辦及補修事項辦妥，一切手續完妥可

以結案時，應於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內驗收意見欄上填上驗收意見「合格」之字

樣並簽章。 

(二)監驗人、會驗人：依其內部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三)承辦單位代表： 

1.依其內部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2.督促承包廠商從速辦理補修或改善事項。  

3.澄清及補辦工程驗收紀錄所列事項。  

4.更正或補送竣工圖表及結算資料。  

5.補修改善工作如提前完成時，得應承包廠商之要求通知有關單位複驗。 

6.分項工程、工程竣工驗收結果之各種驗收圖表及結算資料，應分別依表二及表三

內之規定份數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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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第八點第一款所列各項辦妥後即為驗收合格，承辦單位應於驗收合格後十五日

內填具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者，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員核准，承辦單位主管以下各級人員之核章日期須在驗收合格日期之後，而後為

主驗人及監驗人之核章日期，至於填發日期應為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章及蓋

印信之日期。 

8.會計監辦如採書面審核監辦者，其工程驗收紀錄等應依會計監辦須知規定送監驗

人員簽章。 

七、複驗： 

(一)複驗日：除前點第三款第五目之情況外，應於工程驗收紀錄及工程補修通知單所

指定補修完成之次日辦理複驗，不另通知。 

(二)現場複驗：複驗時複驗人員均應到達現場(承辦單位應派員參加)，並依工程補修

通知單所列事項逐項核對是否合格。但監驗人員得書面審核監辦。 

(三)複驗結果： 

1.由原參與驗收人員辦理複驗時，複驗結果及協議事項，應當場作成「工程複驗紀

錄」(參照表十五)，由參加複驗人員全體簽認。 

2.由受委託單位辦理複驗時，如複驗合格，複驗人應在工程補修通知單上簽認，並

經其單位主管核章或當場作成「工程複驗紀錄」，由參加複驗人員全體簽認後送

主驗人。 

3.複驗結果全部或部分不合格，應作成「工程複驗紀錄」分送有關單位，由承辦單

位依承攬契約之規定辦理。如再採用更換、重做或補修改善處理者，改善處理期

間依承攬契約規定辦理。 

4.原工程如有提前竣工，提前之天數可抵充補修逾期天數。 

八、驗收結案： 

(一)驗收合格，係指完成下列四項工作：  

1.除工程保固責任外，承包廠商完成承攬契約規定應完成之工作。 

2.驗收紀錄內承包廠商應澄清補辦事項辦理完成，且其結果經主驗單位及監驗單位

同意。 

3.工程補修通知單內補修項目經複驗合格。 

4.承攬契約之工程實作數量計算書經承辦單位及承包廠商雙方核對無誤並認章，且

其結果經主驗單位核算無誤。 

(二)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之簽發：  

1.澄清待辦事項處理結果，應先經主驗、監驗單位同意後，再提送工程結算驗收證

明書。如有需承辦單位澄清待辦之事項尚未辦理完成而與承包廠商無關者，仍應

簽發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至於該未完成事項仍應繼續追蹤完成。 

2.較小工程以總價發包者，如在現場查閱資料並量測形質及工程數量均無問題，經

主驗人、監驗人協商決定後，得逕行簽發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交承辦單位結案。 

3.主驗人應於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意見欄內，填上驗收意見及簽章，並於竣工圖目

錄上核章後送承辦單位續辦各項結案手續。 

4.各項扣款及違約金之填列應依本公司會計制度最新規定辦理。 

5.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僅一份廠商通知聯須蓋機關印信，其餘均不蓋機關印信。 

6.若截至驗收合格日當日止，承包廠商仍未將「(工程主要內容)」頁之「工程概述」、

「工程主要工項內容及實作數量」及「備註」欄位所需之資料送承辦單位者，視

同承包廠商無意願提報，由承辦單位逕依驗收完畢之工程內容撰寫，其填報說明

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 

九、承包廠商在「工程初驗紀錄」及「工程驗收紀錄」上，除專任人員須依承攬契約規

定簽名或蓋章外，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用印或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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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承包廠商代表人簽名。該代表人應先提出蓋有承包廠商印鑑之委任書。 

(二)由承包廠商向承辦單位正式報備之工地負責人簽名代表。  

(三)使用廠商印鑑或承包廠商向承辦單位正式報備之印鑑。  

(四)由承包廠商負責人親自簽名。 

十、契約終止、解除後應依契約規定辦妥結算工作，初驗及驗收期程，自終止日或解約

日起算(即終止日或解約日視同竣工日)，並參照本程序辦理驗收。 

十一、工程竣工後，各主辦單位應依電建字第 1028006260號函之說明及本公司「異常狀況

工程標案各層級管控機制一覽表」(最新修正版)所列內容進行管控。總管理處及各

主管處並成立專案小組，按月檢討所屬已完工三個月以上未完成驗收之標案。 

十二、各單位得視需要另訂相關工程驗收作業規定(含 ISO 文件)，相關規章由單位自行管

理，本程序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 

分項工程驗收資料表(表一，使用本公司 ERP系統則以其帶出表格為準) 

分項工程驗收圖表種類及份數表(表二) 

工程竣工驗收圖表種類及份數表(表三)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表四，使用本公司 ERP系統則以其帶出表格為準) 

結算明細表(表五，使用本公司 ERP系統則以其帶出表格為準) 

供借機具材料清單(表六) 

供給器材清單(表七) 

工程實作數量計算書(表八) 

竣工圖目錄(表九) 

工作天統計表(表十) 

工期統計表(表十一) 

工程初驗紀錄(表十二) 

工程驗收通知單(表十三) 

工程補修通知單(表十四) 

工程驗收紀錄(表十五) 

工程驗收報告書(表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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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分  項  工  程  驗  收 資  料  表 

                                                                                                                        

承   辦   單   位   承 包 廠 商   

工   程   名   稱   契約預定竣 工期限   

工   程   案   號   分項預定竣 工期限   

原  契  約  金  額 

(未稅) 

  

 
分 項 開 工 日 期  

分 項 契 約 金 額 

(未稅) 
  分 項 竣 工 日 期  

分 項 結 算 金 額   
分 項 驗 收 日 期  

分項驗收合格日期  

分  項  驗  收  範  圍 

 
  

驗 收 扣 款   逾期違約金  

屬本分項但列入總驗收查看項目    其他違約金  

備 註  

承辦人                         
課長 

主管                                
經理

組長                       單位主管                      

驗   

收   

意   

見 

 
主驗人                                                                                       

簽  章 

監 

驗 

人 

簽 

章                                             

有關單位 會計單位 上級機關 

說明： 

一、本分項工程驗收資料表計分：（1）「存根聯」由承辦單位存查，（2 ）「憑證聯」送付款單位查核，（3）「備查聯」送主驗單位備查，承辦單位如有需要得斟酌增加聯數。 

二、「分項契約金額」或「分項驗收金額」無法全部結算時得填估計金額，俟工程竣工時再行結算。 

三、不論依實作數量或非依實作數量或自行購料僱工辦理者，均應附具「結算明細表」。 

四、本資料表僅供竣工驗收之依據，不得作為竣工證明之用。 

採購文件：           
單號： 

       
文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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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分  項  工  程  驗  收  圖  表  種  類  及  份  數  表 

 

      份          單    

種            數     位 

            類 

 承 辦 單 位 

(存 根 聯) 

付 款 單 位 

(憑 證 聯) 

主 驗 單 位 

(備 查 聯) 
共    計 備                註 

分項工程驗收資料表 1 1 1 3  如表一 

結算明細表 1 1 1 3  如表五 

工程實作數量計算書 1 1 1 3 

1.封面如表八 

2.包括供給材料在內 

3.非依實作數量計價之工程免附 

  竣    工    圖 1 1 1 3  附竣工圖目錄（如表九） 

工 作 天 統 計 表 1 1 1 3 
1.如表十 

2.非依工作天計算工期免附 

工 期 統 計 表 1 1 1 3  如表十一 

   註：1.表列數為驗收後應備份數，分項工程報請驗收時，應另送主驗單位分項工程驗收圖表全套乙份，至於會計監驗、會同監辦之採購單位及上級

機關可免送竣工圖。 

    2.工程實作數量計算書及竣工圖，報驗時已送主驗單位，如有更正，得抽換更正部分。 

    3.契約內未特別規定須分項工程竣工驗收後計付工款者，付款單位免附各項圖表。 

    4.所需表列份數，承辦單位視實際需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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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工  程  竣  工  驗  收  圖  表  種  類  及  份  數  表 

          份        單    

 種 類           數   位 

承 辦 單 位 

(存 根 聯) 

付 款 單 位 

(憑 證 聯) 

主 驗 單 位 

(備 查 聯) 

承 包 廠 商 

(通 知 聯) 

共   計 備                註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含工程主要內容) 
1 1 1 1 4   如表四 

結算明細表 1 1 1 1 4   如表五 

供借機具材料清單 1 1 1 1 4 
1.如表六 
2.無供借機具材料免附 

供給器材清單 1 1 1 1 4 
1.如表七 
2.無供給材料免附 

工程實作數量計算書 1 1 1 0 3 
1.封面如表八 
2.包括供給材料在內 
3.非依實作數量計價之工程免附 

竣    工    圖 1 1 1 0 3   附竣工圖目錄（如表九） 

工 作 天 統 計 表 1 1 1 1 4 
1.如表十 
2.非依工作天計算工期免附 

工 期 統 計 表 1 1 1 1 4   如表十一 

註：1.表列數為驗收後應備份數，工程竣工報請驗收時，應另送主驗單位工程驗收圖表全套乙份，至於會計監驗、會同監辦之採購單位及上級機關可免送竣工

圖。 

 2.工程實作數量計算書及竣工圖，報驗時已送主驗單位，如有更正，得抽換更正部分。 

 3.所需表列份數，承辦單位視實際需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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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填列訂約單位）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填發日期：                                         發文字號：                                                    
案號及契約號  廠商名稱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採購金額 □公告金額1/10以下   □逾公告金額1/10未達公告金額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1/2   □查核金額1/2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   □巨額 
履約期限  履約地點  
開工日期  預計竣工日期  不(免)計入工期天數  

實際竣工日期  開始驗收日期  驗收合格日期  

履約逾期總天數  不計違約金天數  應計違約金天數  
逾期違約金  其他違約金  
契約金額(未稅) 工程款：                   元整          
 

 
增
減 
價 
款 

次別 
 

類別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合計 
金額 
 

  簽准日期或 
核准文號 

金額 
 

  簽准日期或 
核准文號 

金額   簽准日期或 
核准文號 

金額 
 

 簽准日期或 
核准文號 

增加金額 

 
         

減少金額          

驗收扣款  (不包括逾期違約金及其他違約金) 
結算總價 工程款：                    元整   營業稅：           元整  
驗收意見  
備註  

主驗人員簽章 有關單位監驗人員簽章 會計單位監驗人員簽章 上級機關監驗人員 
簽章或授權自辦文號 

（機關印信） 

主辦/結算機關首長及人員簽章 

 

說明： 

一、本證明書(含本頁及(工程主要內容)頁)已含有結算內容者，得免附具「結算明細表」，以資簡化；不論依實作數量或非依實作數量或自行購料僱工辦理者，均應附具「結算明細表」。 

二、本證明書份數請各機關自行依需要備具，例如由主辦機關自存、送主(會)計單位製作憑證之用、報上級機關備查、交廠商收執。 

 三、「驗收合格日期」，指完成本公司工程承攬契約第20條第7項工作之日期。惟其屬減價收受者，指依政府採購法第72條第2項報經上級機關核准(查核金額以上)或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
准(未達查核金額)之日期。 

四、「逾期違約金」及「其他違約金」以預算外或營業外收入處理，不必扣抵結算總價；「其他違約金」，指例如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8條第2項所定之減價收受懲罰性違約金。  
五、「結算總價」之計算方式為「契約金額」加「增加金額」減「減少金額」減「驗收扣款」；「增加金額」或「減少金額」之部分，亦須包含物價指數調整金額。至主辦機關供給材料及管

理費或作業費等契約以外之各項支出均不必合併結算。  
六、本證明書所定欄位如不敷使用，得新增其他欄位或增補續頁。 

七、本證明書不得塗改，並應循公文處理程序簽核後，每頁加蓋驗收機關印信；供機關自存者，不加蓋機關印信。 

採購文件：  

    單號：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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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填列訂約單位）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工程主要內容）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字第         號 

標的名稱  

工程概述 

 

 

工程主要工項內容及實作數量 

 

 

 

工地工程人員 

工地主任(負責人) 
 工

程

相

關

管

理

單

位 

專案管理單位 
 

專任工程人員 
 

規劃單位 
 

品管人員 
 

設計單位 
 

勞安衛人員 
 

監造單位 
 

備註 
分包部分情形詳次頁(可免填，得標廠商有報備分包情形及提供佐證資料者方填寫併附) 

(機關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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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名稱  

分  包  部  分 

分包廠商名稱 

（註 2） 

分包工作主要工項內容及實作數量 分包項目結算金額 

（註 3） 

   

   

   

   

(機關印信)  

 
    註： 
    1、本頁是否填列分包部分資料，由得標廠商決定；其經得標廠商同意於本頁填列分包部分資料者，結算驗收證明書並副知該等分包廠商。 
    2、所列分包廠商名稱須為已報備於機關者。 
    3、所列分包項目結算金額，係以機關與得標廠商間之契約金額（單價）計算，非得標廠商與分包廠商間之契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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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填列訂約單位)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結算明細表 

填發日期： 
採購單號： 
    單號： 

第    頁 共    頁 

 

表五 

案號及契約號  廠商名稱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結算金額 工程款：       元 營業稅：      元 
 
項次 

 
階層項次 

 
項目名稱 

 
單位 

 
單價 

契約       結算結果 增減金額  
備註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增加金額 減少金額 

            

            

            

            

            

            

            

            

            

            

小計(接次頁)     

總計    

承辦採購單位主管及人員 承辦監工(造)單位主管及人員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簽章)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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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供  借  機  具  材  料  清  單  
             第    頁    共    頁 

 
工  程  名  稱 

 

  
工  程  案  號 

 

 

器  材  名  稱 

 

規        範 

 

單 位 

 

契 約 數 量 

 

領 借 數 量 

 

退還數量 

 損   耗  情  況  

備          註 領 借 時 退 還 時 

         

         

         

         

         

         

         

         

         

 

承辦人：      
課長

主管：      
經理

組長：        單位主管： 

註：借用單及退還單編號請列於備註欄，或另列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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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供   給   器   材   清   單  
     第    頁    共    頁 

 
工  程  名  稱 

 

  
工  程  案  號 

 

器   材   名   稱 規        範 單 位 契 約 數 量 領 料 數 量 退 料 數 量 實 用 數 量 
 增 減 

備 註 
數 量 % 

          

          

          

          

          

          

          

          

          

 
 

承辦人：      
課長

主管：      
經理

組長：        單位主管： 

 

註：1.領料單及退料單編號請列於備註欄或另列清單，並由出料單位覆核。 

    2.契約供給量如按實作數量供給者，請按契約規定標準所核算之數量，並檢附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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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工程名稱:   

  工程案號：  

 

 

 

 

 

 

 

工 程 實 作 數 量 計 算 書 
 

 

 

 

 

 

 

 

 

 

 

 

 

 

承 包 廠 商 ：                專任工程人員： 

 

承辦人：      
課長

主管：      
經理

組長：        單位主管：  

附註：辦理分項工程驗收時，本表內之「工程」字樣，請自行修正為「分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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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竣     工     圖     目     錄   
        第    頁    共    頁 

工 程 名 稱 

 

工  程 案 號 
 

圖          號 圖                                   名 張    數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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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計      張 

 
 

承辦人：      
課長

主管：      
經理

組長：        單位主管：  

主   驗   人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第    頁    共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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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工  作  天  統  計  表 
工程案號：                                                      開工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工程期限        工作天(天) 
工程名稱：                                                      竣工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實際竣工        工作天(天) 

 

晴 
│ 
Ο 
 

陰 
│ 
Ο 
 

雨 
│ 
Ο 
 
停 

工 
│ 
Ο 

  日 

月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晴 
 

陰 

 

雨 
 因故 

 停工 

 

工作天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 
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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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全日晴天或陰天均以一工作天計，上午晴天下午雨天以半工作天計，上午雨天下午晴天則不計工作天。  

      例假日及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之放假日不計工作天。 

 2.因故停工需註明理由或奉准停工文號。 

總 計 
     

 3.本統計表需與工程日誌之記載相符。 

 4.辦理分項工程驗收時，本表內之「工程」字樣，請自行修正為「分項工程」。 

 

    承包廠商：                                 承辦人：      
課長

主管：      
經理

組長：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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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工程名稱： 

期別 工期 開工日期 竣工日期 使用天數 核延天數 扣除天數 
核延依據 

(報備或准延文號) 
逾期 逾期天數 

          

          

          

          

          

承辦人：                    課長/主管：             經理/組長：             承辦單位主管：

工 期 統 計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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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工 程 初 驗 紀 錄 
         年  月  日    

第  頁  共  頁 

 工程名稱： 

 初驗日期：        年     月     日 

 參加人員：承 包 廠 商 

  (全名及印鑑) 
 

協 驗 人： 初 驗 人： 

(記錄) 

 初驗結果： 

 

1.工程初驗由承辦單位自行辦理。 

2.工程初驗合格後作為核付工程全部竣工時工程款之用。 

3.辦理分項工程驗收時，本表內之「工程」字樣，請自行修正為「分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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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頁 共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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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字第         號 

                    (承辦單位名稱)工 程 驗 收 通 知 單    民國    年   月   日 
 

受 

文 

者 

主 驗 單 位  有關監驗單位 

(採購單位) 

會 驗 單 位 協 驗 單 位 

    

主 

 

旨 

                                                     工程業已竣工， 

會計單位  
 除已另邀請          監驗外，請派員主驗、監驗、會驗、協驗。  

上級機關      
 

 

 

 

說 

 

 

 

 

 

 

 

 

 

 

明 

1.預 算 編 號  工 程 案 號  

2.決 標 日 期            年       月     日 

3.承 包 廠 商 
 

4.原契約金額   新臺幣                            元  (不含加值型營業稅) 

5.結 算金 額   新臺幣                            元  (不含加值型營業稅) 

6.契約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7.實際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8.集合  日 期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地 點  

9.驗收  日 期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地 點  

10.聯  絡  人                                                                               電話：               （手機：             ） 

11.其他重要 

   註明事項 
 

擬 

辦 

 

 

註：1.本單應於驗收日期三個工作天前送達參與驗收單位。 

    2.請依本公司工程驗收程序之規定檢附有關資料。 

    3.各單位不派員時，回聯應於驗收日期前一天送達或電話、電郵、傳真聯絡承辦單位。 

    4.辦理分項工程驗收時，本表內之「工程」字樣，請自行修正為「分項工程」。 

        -------------------------------------------------------------------------------------------- 

                      回                    聯               字第      號 

                                                                                年   月   日 

        監驗單位使用 

 □ 本處(廠)派員實地監辦。 

 □ 書面審核監辦方式辦理。 

 □ 委請  貴單位政風部門辦理。 

 屬特殊情形□符合「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___款 

           □符合「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___款 

           得不派員監辦。 

        會驗單位使用 

 □工程採購事項單純，本處(廠)不派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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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工 程 補 修 通 知 單 
年  月  日 

第   頁 共   頁 

工程名稱:  

一.下列諸項目應由原承包廠 商負責於  年   月   日前補修妥善，補修逾期依工程承攬契約 

   規定辦理。 

            由 原 參 與 驗 收 人 員 

二.複驗工作                         於上開日期之次日上午十時於工地辦理，承辦單位代表及 
          委託 ___________________ 

承包廠商應到場參加。 

三.受委託人員於複驗合格後應在本表簽證，並請其單位主管核章後送主驗人辦理結案。 

項 目 說                             明  複 驗 結 果 

   

   

   

   

   

   

   

  承包廠商： 
  (簽章) 

 

 協 驗 人：                     會 驗 人：                  主 驗 人： 
（記錄）                              

採購單位：                     會計單位：                  上級機關：  
監 驗 人                       監 驗 人                    監 驗 人 

上列諸補修項目業已於  月  日全部依承攬契約規定補修完妥，此證。                 

            複驗人：                            複驗單位主管： 

            協驗人： 

附註：辦理分項工程驗收時，本表內之「工程」字樣，請自行修正為「分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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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補 修 通 知 單 次 頁 
     第   頁 共   頁 

項 目 說                             明  複 驗 結 果 

   

   

   

   

   

   

   

   

   

   

   

   

   

   

   

   

   

   

   

   

   

附註：辦理分項工程驗收時，本表內之「工程」字樣，請自行修正為「分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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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工 程 驗 收 紀 錄 
年  月  日 

       第  頁  共   頁  

 工程名稱：                                          工程案號: 

 驗收日期：        年       月       日 

 參加人員：承包廠商 

  (全名及印鑑) 
 

 協 驗 人： 
會 驗 人： 

主 驗 人： 
（記錄） 

 採購單位： 

 監 驗 人 
會計單位： 
監 驗 人 

上級機關： 
監 驗 人 

驗收結果及協議事項： 

 

 

 

 

 

 

 

 

 

 

 

 

 

 

 

 

 

 

附註：1.辦理分項工程驗收時，本表內之「工程」字樣，請自行修正為「分項工程」。 

      2.複驗時，本表內之「驗收」字樣，請自行修正為「複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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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頁  共   頁 

 

附註：1.辦理分項工程驗收時，本表內之「工程」字樣，請自行修正為「分項工程」。 

      2.複驗時，本表內之「驗收」字樣，請自行修正為「複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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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六 
                                                                 第    頁  共   頁 

      工 程 驗 收 報 告 書 
  年  月  日 
於      組 

主驗人： 

 工程名稱：                                                

 工程地點：          驗收日期：    年    月    日 

原契約金額: 新台幣        元(不含加值型營業稅) 結算金額: 新台幣         元(不含加值型營業稅) 

 驗收結果： 

 

 

 

 

 

 

 

 

 

 

 

 

 

 

 

 

 

       附註：1.辦理分項工程驗收時，本表內之「工程」字樣，請自行修正為「分項工程」。 
             2.複驗時，本表內之「驗收」字樣，請自行修正為「複驗」。 

 


